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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保会第 MEPC.149(55)号决议 

2006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压载水置换的设计和构造标准指南(G1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国际公约授予海

上环境保护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还忆及 2004 年 2 月召开的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了《2004 年船

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国际公约》(《压载水管理公约》)以及 4项会议决

议， 

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A-2 条要求压载水排放应按照该公约附则

的规定，仅通过压载水管理来进行， 

进一步注意到《压载水管理公约》第 D-1 条规定，船舶进行压载水置换

的效率应至少置换体积为 95 的压载水，并且第 51 届环保会确定有必要就进行压

载水置换的船舶提供额外指导， 

还注意到国际船舶压载水管理大会通过的决议1提请本组织紧急制订这

些指南以便公约的一致实施， 

在其 55 届会议上，审议了由压载水工作组制订的《压载水置换的设计

和构造标准指南》(G11)草案以及散装液体和气体分委会第 10 次会议提出的建

议， 

1 通过《压载水置换的设计和构造标准指南》(G11)； 

2 提请各国政府尽快或在公约对其适用时应用本指南；并 

3 同意保持对本指南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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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压载水置换的设计和构造标准指南(G11) 

1 引言 

目的 

1.1 本指南概述对船舶设计和建造的建议，以帮助符合《国际船舶压载水和

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公约)第 D-1 条(压载水置换标准)。 

1.2 制定本指南旨在指导船舶建造者、船舶设计者、船东和船舶经营者按第

D-1 条的要求设计安全、环境上可接受、技术上可行、切合实际及费效合理的压

载水置换。 

1.3 本指南的应用不得有损于船舶安全和操作效率，并应考虑到船型的设

计，船型的设计可能有特殊的安全考虑，例如集装箱船和散货船。 

2 定义 

2.1 就本指南而言，适用公约中的定义并且： 

.1 “压载水舱”系指用于装载该公约正文第 1 条所定义的压载水

的任何液舱、货舱或处所。 

.2 “逐次法”系指先排空用于装载压载水的压载舱然后从新装入

置换的压载水以达到至少 95%体积置换的一种过程。 

.3 “径流法”系指将置换的压载水泵入用于装载压载水的压载舱，

使水通过溢流口或其他装置流出的一种过程。 

.4 “稀释法”系指将置换的压载水从用于装载压载水的压载舱的

顶部注入舱中，同时从舱底以相同的流速排放压载水，并在整

个置换过程中保持舱内水位不变的过程。 

3 压载水置换－设计和建造方面的考虑 

总体考虑 

3.1 在设计和建造将进行压载水置换作业的船舶时，应考虑到以下方面： 

.1 大限度提高压载水置换效率； 

.2 增加可以安全进行置换压载水的海况范围； 

.3 缩短完成压载水置换的时间(从而增加可以安全置换压载水的

航次类型)；以及 

.4 大限度减少沉积物的积聚(参见《便于船舶沉积物控制的设计

和构造指南》(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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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船设计阶段的考虑 

3.2 在设计新船时，应考虑到以下与压载水管理设备有关的方面： 

.1 压载水管理和为实现该管理而选用的过程应视为船舶设计的组

成部分； 

.2 压载水泵系和管系的设计和安装应确保 大限度地易于操作和

维护保养； 

.3 压载舱的设计应便于压载水管理的所有方面； 

.4 为所有压载水作业及处理过程安装监控和(或)记录设备。如果

由设备自动记录，其格式应便于保存且可随时向有关当局提供； 

.5 遥控数据管理；和 

.6 压载水置换系统的设计应便于将来符合公约第 D-2 条中所规定

的标准， 大限度地减少安装新设备或设备改装及进行干坞和

(或)热工作业的需要。应尽可能降低为此进行改装的成本。应

特别考虑将压载水置换方法与压载水处理技术相结合的可行

性，以便在将来满足第 D-2 条的标准。还应考虑为将来满足第

D-2 条标准而可能必需的新补充设备和管道留有足够空间并作

出规划。 

3.3 在设计新的船舶压载水系统时应特别考虑到港口国监督或其他授权组

织对压载水取样的需要。所作布置应使《压载水取样指南》(G2)所要求的水样能

够取得。取样安排应提高压载水或沉积物取样工作的质量和方便程度，且不需进

入有潜在危险的处所或未满的压载水舱。 

3.4 如选用的方法为海上置换压载水，在设计新船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1 船舶结构的设计使压载水置换能在各种波浪/涌浪状况下进行，

并向船舶提供能进行压载水置换的极限海况资料； 

.2 大限度减少船员的工作量(例如 大限度减少操作步骤的数

量、未装满压载水舱的数量和所用时间)； 

.3 大限度减少压载水舱超压和压力不足的危险； 

.4 大限度减少甲板上的压载水流； 

.5 在压载水置换作业的任一阶段，保持驾驶台视野标准(SOLAS 第

V/22 条)、螺旋桨浸没及 小船首吃水。 

.6 海上置换压载水的后果，包括稳性、船体梁强度、剪力、扭应

力、共振、晃动、拍击和螺旋桨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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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当前使用的压载水置换技术有逐次法、径流法(水舱溢流)和稀释法： 

.1 如果使用逐次法，应特别注意压载水舱布局、总压载水能力、

各舱构型和船体梁强度。如果计划要求大致按对角线配对的方

式同时排空和重新注满压载水舱，则应考虑所产生的扭应力。

静水弯矩、剪力和稳性应保持在安全极限值或在安全极限值范

围以内； 

.2 如果使用径流法，应采取充分措施避免压载水舱或压载管系超

压。如适用并有可能，可考虑增设空气管、出入舱口(替代甲板

人孔)、内部溢流管(避免水流到甲板上)和将压载水舱相互连接

起来的压载水围阱。甲板上的水和(或)直接接触危害船员的安

全和职业健康。在可能时，设计应避免水直接溢流到甲板上，

以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到压载水； 

.3 如果使用稀释法，应充分采取措施布置适当管系以便从原已装

有压载水的压载水舱顶部泵入压载水，并同时以同样流速从该

舱底部排出压载水，舱内压载水位在整个置换作业过程中保持

不变。还应配备适当设施避免压载水舱或管系压力过低的危险。

压载水舱的流体动力特性对确保充分换水和清除沉积物起决定

性作用； 

4 加强管理、控制和操作对策的设计考虑 

通海阀箱 

4.1 应考虑以下情况： 

.1 通海阀箱设计应 大限度减少沉积物积聚；和 

.2 设置深海用通海阀箱。 

压载水舱 

4.2 压载水舱设计应考虑到《便于船舶沉积物控制的设计和构造指南》

(G12)。 

船对岸压载水传送布置 

4.3 如考虑设置将压载水传送到岸基压载水接收设施的船对岸接头，其布置

应与公认标准，例如石油公司国际海洋论坛的(OCIMF)《油船总管和相关设备建

议》”中的标准相符。认识到该标准原来系为油类传送接头制定，但其中的一般

原则可用于压载水传送接头，特别是其涉及法兰和连接方法的章节。 

***


